行政复议决定书

山政复决字〔2025〕28号

申请人：刘xx
被申请人：焦作市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刘xx对被申请人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未正确处理其投诉事项不服，于2025年3月17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复议请求：

1、撤销被申请人的派出机构对涉案投诉作出的处理；
2、责令被申请人对投诉事项重新作出处理。

申请人称：

申请人在被投诉举报人xx购买了一盒肉松小方蛋糕，因认为上述产品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情形，向被申请人邮寄投诉举报书，后被申请人的派出机构作出投诉受理决定书，终止调解决定书，申请人不服，特申请行政复议。

申请人认为:

一、被申请人的派出机构对涉案投诉作出的处理系超越职权。《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投诉举报处理工作。”本案中，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邮寄投诉举报书，应当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作出处理，被申请人的派出机构在没有法律法规的授权下不得以自身的名义对诉作出处理，其以自身的名义作出投诉受理决定书、终止调解决定书，系超越职权。请参考《高密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高政复(2023)52号）。

二、申请人并非对被申请人的派出机构作出的调解不服，本案应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十三）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订立、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行政协议；……”第十二条规定：“下列事项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四）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作出的调解。”本案中，被申请人的派出机构虽对投诉作出终止调解决定，但申请人实质上是对其不具有处理投诉的主体资格不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

综上，被申请人的派出机构以自身的名义对涉案投诉作出处理系超越职权，望贵机关依法纠错，支持申请人的请求。
被申请人称：

答复人作出的投诉受理决定书、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
被答复人在复议申请中请求撤销答复人作出的投诉受理决定书、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其理由为决定书上加盖的公章为焦作市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新城市场监督管理所，而新城市场监督管理所作为派出机构无权对外单独作出行政行为。
然而，答复人向被答复人作出的投诉受理决定书、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是根据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制定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投诉举报文书式样》作出，在“投诉受理决定书（文书式样五）”部分，已明确注明“注：1.本决定书适用于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派出机构对投诉作出受理决定，并告知投诉人受理情况。2.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派出机构以自己名义作出受理决定的，使用派出机构印章。”（文书式样六）部分，“注：1.本决定书适用于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派出机构对投诉作出终止调解决定，并告知投诉人和被投诉人。2.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派出机构以自己名义作出终止调解决定的，使用派出机构印章。”由此可知，焦作市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新城市场监督管理所作为派出机构有权以自己名义作出受理决定并使用派出机构公章。
综上，答复人作出的投诉受理决定书、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请求没有依据，请求山阳区政府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

2024年6月28日申请人在案涉商店购买一盒肉松小方蛋糕，申请人认为该商品标签是套上去的，存在标签分离行为，投诉举报至被申请人。被申请人派出机构新城市场监督管理所于2024年7月23日受理其投诉并于2024年7月30日作出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的派出机构无权作出投诉受理决定书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
以上事实有投诉举报书、投诉受理决定书、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

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和被投诉人之间的争议纠纷进行调解处理，是被申请人依据行政职权，居间协调处理当事人之间民事纠纷的行为，属于行政调解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该投诉调解处理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驳回申请人刘xx的行政复议申请。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4月21日

抄送：焦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